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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述了中国环境保护多项业务中污染源代码现状，其污染源编码都是根据当时的环境管理工作需要，独立确定的

一套编码规则，这些不同的标识方式，在污染源的编码格式上不具有稳定性与统一性，不利于污染源基础信息的共享，形成

多个信息孤岛。提出了基于组织机构代码的污染源编码规则，确定了编码结构及表示形式，使新污染源编码规则具有较强

的实用性、标识的唯一性以及结构的规范性。基于污染源代码，可以有效整合环境信息资源，形成污染源档案，为环境监管

提供全面的、详实的数据支撑。根据当前环境管理业务信息系统的实际，提出了今后实施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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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计算机在全国范围内开
始应用到环境管理业务中，有关业务部门根据环境

管理的需要，先后建立了“环境统计”、“污染源调

查”等应用系统，有一次性应用的系统，也有常年

使用的系统，这些系统中几乎都给污染源进行了编

码标识，由于系统出自不同业务部门且应用相对独

立，系统内有关污染源编码规则也不尽相同。随着

信息化的发展，建立数据中心实现信息共享是必然

趋势，由于没有污染源编码规则的标准，严重制约

了各类业务系统的整合和历史数据的应用。开展

污染源标识研究，制定污染源编码规则标准，就成

为环境信息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１　编码的现状
在全国范围内给污染源确定标识的编码规则

制定过多次，每次都是根据各业务信息系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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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编码规则，不同年代、环保系统内部不同部门

业务信息系统制定的规则不尽相同，往往是同一个

污染源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环境管理任务中所

得的标识编码不同。

１．１　全国工业污染源调查
１９８５年，中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工业污染源

调查
［１］
，由于当时计算机普及率低，调查数据以人

工统计为主，计算机统计为辅。为方便省、市、县环

保部门建立本辖区工业污染源档案，《工业污染源

调查建档技术规定》中对《工业污染源调查表》中

的编号进行了编码规定，工业污染源编号实际是由

４个部分组成的，即 ＜顺序号 ＞、＜行业分类号 ＞、
＜排污系统号 ＞以及 ＜原顺序号 ＞。其中，＜顺序
号 ＞指各省、市、自治区、地、县（区）环保部门（或
国务院各部门）存档单位所编的排列次序号。编

为 ××－×××，前面为省、市、自治区、地、县
（区）代号（或国务院各部门代号），后面为排列次

序号。 ＜行业分类号 ＞指为档案整理分类时按国
家统计局工业部门分类法进行的分类编号。编号

为 ××－×××，前 ２个数字为行业代号，后面数
字为排列次序号。 ＜排污系统号 ＞指为档案整理
分类时按其废水主要排放去向进行的编号，编号为

××－×××，前面为江、河、湖、海名称或代号，后
面为排列次序号。 ＜原顺序号 ＞指县（区）、市上
报调查表的原顺序号，以便于调档核对、查找。这

套编码比较复杂，包含的信息量也非常大，编成的

码有汉字、字母和数字，且编码的长度不相一致，属

于混合格式代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建立工

业污染源调查结果的档案系统，虽然也用于计算机

建立数据库，但编码复杂，录入易错是它的一大

缺点。

１．２　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
１９９０年，在全国工业污染源调查结束后，国家

环保局、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了全

国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
［２］
，此次调查没有使用人

工统计，全部采用计算机统计。乡镇工业污染源编

码由 １２位数字组成，前 ６位为污染源所在省、市、
县的行政区划代码、第 ７—９位是县以下行政区划
代码，最后 ３位由顺序码组成。其中，行政区划代
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ＧＢ／Ｔ
２２６０）确定，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依据《县以下行
政区划代码编码规则》（ＧＢ１０１１４－８８）确定，顺序
码由县级环保部门的污染调查技术组统一编制。

这个编码规则只包含了污染源所在地行政区划信

息，且码长是固定的，大大方便了信息系统的建立。

１．３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情况调查
１９９９年，全国开展了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

情况调查
［３］
，该次调查中畜禽养殖场的编码也是

由１２位数字组成，前 ６位为调查对象的行政区划
代码、第７—１１位为养殖场编码，最后 １位为调查
对象的养殖种类代码。其中，行政区划代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ＧＢ／Ｔ２２６０）确
定，养殖场编码由所在县级环保局编制，养殖种类

根据《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情况调查表》中规定

的选定。全国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源编码包含了

行政区划以及养殖场的养殖种类信息，该编码属于

组合码，由于规定了最后 １位代码为养殖种类代
码，表明该编码规则仅适用于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

源的编码。

１．４　环境统计
工业污染源一直是环境统计工作的主要调查

对象
［４］
，“九五”以来，工业污染源编码一直使用企

业法人代码，对于有２种或２种以上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或跨不同行政区划的大型联合企业（如联合

企业、总厂、总公司、电业局、油田管理局、矿务局

等），其所属二级单位为填报报表的基本单位。二

级单位凡有法人资格，符合独立核算法人工业企业

条件的，作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填报法人代码。不

具有法人资格的二级单位在填写企业法人代码时，

除填写联合企业（独立核算单位）的法人代码外，

还应在１０位方格后的括号内填写二级单位代码
（系２位码）。二级单位代码指联合企业内对二级
单位编的顺序编号，此码由联合企业统一编制。企

业法人代码是唯一识别企业身份的标志，使用该代

码来标识环境统计对象，具有无需另外编制该类污

染源编码、编码简明、使用方便等优点，对无单位法

人代码的污染源无法参照编码。

１．５　排污申报（收费）
在排污申报（收费）工作中，工业企业代码规

则经历了两次变革
［５］
。“九五”期间，申报（收费）

对象编码规则为１２位数字编码，其中，前６位为申
报对象所在地的行政区划代码，第７、８位为行业代
码，最后４位为顺序码。该码也包含了申报对象的
行政区域和行业类型等信息，属复合码。代码结构

具有一定的柔性，易于扩展代码容量和调整编码对

象的所属类型，如其他类别污染源也可参照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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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至今，排污申报（收费）系统中污染源编码
采用了环境统计系统中的污染源编码规则，污染源

编码由企业法人代码来表示，为排污申报（收费）

系统与环境统计系统的信息共享提供了统一接口。

同样，该编码规则不适合编制所有污染源编码
［６］
。

１．６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２００８年初，国家开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
［７］
。普查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排放

污染物的污染源，包括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和集

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工业源、生活源和集中式污染

治理设施的编码规则是：已取得企业法人代码的调

查对象单位代码采用企业法人代码，对于大型联合

企业（或集团）所属二级单位，凡具有法人资格、符

合独立核算法人工业企业条件的，填写企业的法人

代码。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二级单位在填写企业法

人代码时，除填写其所属单位（联合企业、集团或

独立核算单位）的法人代码外，还应在括号内方格

中填写二级单位代码（系 ２位码）。二级单位代码
指联合企业（或集团）内对其下属的不属于法定赋

码范围的二级单位的顺序编号，此码由联合企业

（或集团）统一编制。尚未领到法定代码或不属于

法定代码赋码范围的调查对象使用临时代码。工

业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临时代码是 １１位码，
前６位为所在县（区）行政区划代码，第 ７位为汉
语拼音字母（Ｇ代表工业源、Ｊ代表集中式污染治
理设施），后 ４位为县（区）普查机构对其进行编
码，从 ０００１—９９９９。生活源临时代码是 １５位码，
前９位为单位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第 １０位为汉
语拼音字母（Ｓ代表生活源），后 ５位为区（县）普
查机构对其进行编码，从 ００００１—９９９９９。农业源
调查主要对畜禽养殖场进行了编码标识，养殖场编

码 ＝县行政区划代码 ＋识别码（ＸＣ）＋４位养殖场
编号。４位养殖场编号：从 ０００１开始升序排列，最
大到９９９９，必须填满 ４格，不足的左补“０”。这次
全国污染源调查将污染源分成了４大类，对每一类
污染源都进行了标识，标识中大都使用了企业法人

代码，对没有法人代码的调查对象也都做了分别

规定。

２　污染源编码规则的提出
从编码的现状来看，在中国环境管理过程中，

污染源编码都是根据当时的环境管理工作需要，独

立确定的一套编码规则。这些不同的标识方式，在

污染源的编码格式上不具有稳定性与统一性，不利

于污染源基础信息的共享，导致形成多个信息

孤岛。

为改变目前污染源编码混乱的局面，本研究组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提出了基于组织机构代码的污

染源编码规则。污染源编码的赋码对象为环境保

护行政管理机关负责登记管理的所有环境污染源

实体，通常指对环境污染源负有或承担管理责任的

企业、组织或机构。

２．１　编码规则
污染源编码是组合码。污染源代码用于标识

和表示某一环境污染源实体，无任何其他意义。编

码坚持唯一性原则，若环境污染源实体消失、消亡，

其污染源代码应予以废止，且不得重新赋予其他环

境污染源
［８］
。

污染源编码在结构上分为 Ａ类编码和 Ｂ类编
码。Ａ类是给有组织机构代码的污染源进行编码，
Ｂ类是给尚未领到法定代码或不属于法定代码赋
码范围的污染源进行编码。

（１）Ａ类编码。对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法
人单位及二级单位，由 １２位编码进行标识，结构
为：９位组织机构代码 ＋３位数字顺序码；

（２）Ｂ类编码。对于尚未领取组织机构代码
或不属于法定赋码范围的单位所产生的污染源，由

１２位编码进行标识，结构为：６位数字地址码 ＋５
位数字顺序码 ＋１位英文字母顺序码。

Ｂ类编码污染源具备Ａ类编码条件后，应按照
Ａ类编码规则重新赋码。

其中，组织机构代码表示赋码对象的组织机构

代码，执行《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ＧＢ／Ｔ
１１７１４），代码长度为９位。数字地址码表示赋码对
象所在地的行政区划代码，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区划代码》（ＧＢ／Ｔ２２６０），代码长度为 ６位。
顺序码为针对同一组织机构代码或同一数字地址

码，不同污染源编码赋码对象所编定的顺序号。顺

序码可采用递增赋码方式和分段赋码方式。递增

赋码方式，就是对于同一组织机构代码或同一数字

地址码，不同污染源的编码，其顺序码可集中统一

赋码，预定递增数字为 １或按英文字母顺序递增。
分段赋码方式，就是对于同一组织机构代码或同一

数字地址码，不同污染源的编码，其顺序码也可由

污染源编码管理单位根据污染源管理属性分段

赋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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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编码表示形式
Ａ类编码表示形式：

　　Ｂ类编码表示形式：

３　编码规则的特点
在充分研究中国污染源管理工作中历次使用

的污染源编码规则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污染源编码

规则，新编码规则从有利于全国污染源编码实施的

角度出发，选择以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来确定污染

源编码，对没有组织机构代码的污染源使用行政区

划代码来编制污染源编码，充分利用了这两个具有

相对稳定的特征来标识污染源，代码仅为编码对象

的标识，不含其他属性，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可实

施性。新的污染源编码规则有以下特点。

（１）综合实用性。新的污染源编码规则是按
照有利于形成完整、协调的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原

则，尽可能反映编码对象的特点，充分考虑到了近

年来影响范围广的应用系统污染源编码规则，新规

则能适用于环境保护不同领域，编码规则简单，且

支持系统集成。

（２）唯一性。污染源标识的唯一性是污染源
编码的基本要求，新的污染源编码规则是以组织机

构代码为基础制定的，利用组织机构代码的唯一性

很好地满足了污染源编码唯一性的要求。在给少

数没有组织机构代码的污染源进行标识时，是以污

染源所在地县（区）行政区划代码为基础进行编码

的，确保了每一个编码对象只有一个代码，一个代

码只唯一表示一个编码对象。

（３）稳定性。组织机构代码是组织机构在社
会经济活动中统一赋予的单位标识，是始终不变

的。以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新污染源编码规则

给编码对象赋予的代码同样具有相对稳定性，即使

给少数没有组织机构代码的污染源进行标识，也只

是县（区）环境管理部门依据新污染源编码规则中

的 Ｂ类编码方法进行编码，在县（区）范围内也能
够保证在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稳定，能够满足环境管

理部门在较长时间内对污染源管理的需求。

（４）可扩充性。新污染源编码规则充分考虑
了污染源编码的容量问题，Ａ类编码中有 ３位顺序
码，也就是说给一个组织机构留有千位分散的、独

立的污染源标识容量。Ｂ类编码中有 ９位顺序码，
就是说在县（区）范围内给没有组织机构代码的污

染源留有１０万个编码容量，有着很好的可扩充性。
（５）规范性。在新污染源编码规则中，给标识

对象的编码没有包含它的属性信息，对编码的结构

以及编码的编写格式都进行了统一。

４　编码规则的应用实例
经过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和安徽省环境信息

中心历时 ５个年头（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的共同研究，
《污染源编码规则》（ＨＪ６０８－２０１１）已于 ２０１１年 ３
月１日由环境保护部批准发布，２０１２年 ６月 １日
起实施。这为今后全国环境管理工作中统一污染

源编码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全国建立环保

大数据系统，实现信息共享的基础。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１］３５号）中提出增强环境信息基础能
力、统计能力和业务应用能力，建设环境信息资源

中心的要求
［９］
。目前，国家和各省环境保护部门

都在陆续开展环境信息资源中心的建设
［１０］
，在污

染源数据的整理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同一

个企业在管理部门有多套数据，由于申报时间、口

径、频度等不同，出现了数据前后不一，甚至矛盾的

现象。由于每一套数据的污染源标识不尽相同，也

不能建立相互之间的关联服务。

在国家环境信息资源中心的建设中已经广泛

采用《污染源编码规则》（ＨＪ６０８－２０１１），具体做
法就是以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数据为样本，依

据污染源编码规则，生成污染源代码唯一标识，并

以此为基础整合污染源其他各类环境管理数据，如

国控污染源自动监控、环境统计、建设项目审批等

数据。通过对各类企业环境数据的整合，以污染源

代码为企业唯一身份识别，把企业全部环境管理数

据集中起来，并分门别类，统一建档，最终为每个污

染源形成一套全面的、全过程的、动态的、综合的、

并能真实反映污染源工作全貌的环保信息档案。

形成一个污染源只有唯一标识，一套数据，实现

“一源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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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污染源编码规则》（ＨＪ６０８－２０１１）已经发布

３年多了，全面推广应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从全
国环境管理业务中的各个信息系统情况来看，还需

要做好以下工作。

５．１　建立国家污染源代码库
根据《污染源编码规则》（ＨＪ６０８－２０１１）编制

污染源代码，建立国家级污染源代码库。通过国家

环境信息与统计能力建设项目的数据交换平台，将

代码库对全国环保系统开放，方便各级环保系统的

应用。

５．２　建立污染源代码库的维护机制
目前全国已有税务、银行、外汇管理等部门采

用组织机构代码标识企业等单位信息，这些部门与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都建立了合作关系。

国家环境信息中心也与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

心建立了合作关系，共享全国的组织机构代码数

据。同时，还需要国家与省市基层环保部门建立共

同维护的机制，不断补充和更新代码内容，从而方

便不同业务系统使用污染源代码。

５．３　逐渐对现有应用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对现有应用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十分困难，特别

是对于在用系统。但为了数据的共享，更大限度地

发挥数据的作用，避免成为新的信息孤岛，这项工

作必须要做，只有这样，今后在中国各级环境管理

数据中，污染源编码才会成为污染企业的唯一标

识。在历史数据处理方面，还需要将老的应用系统

中企业标识与本标准规则代码建立一一对应关系。

目前，全国应用比较广泛且涉及到污染源的应用系

统主要有环境统计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这些系

统中均有企业法人代码信息，可以通过企业法人代

码信息建立新老系统中污染源编码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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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空气污染或导致儿童认知能力降低

人民网消息 西班牙环境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报告称，通过对巴塞罗那市７～１０岁的小学生研究发现，暴露在高水平的交

通空气污染中与认知程度低之间存在关联。该研究日前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杂志上。

乔迪·桑耶尔（ＪｏｒｄｉＳｕｎｙｅｒ）与其同事在 １２个月的时间里，对 ３９所学校的 ２７１５名小学生统计了工作记忆能力、高级工

作记忆能力和注意力这三项认知结果，每三个月测试一次。研究人员将日常接触空气污染程度较高儿童的认知发展情况，

同那些社会与经济指数接近、但生活环境中空气污染程度低的儿童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研究期间内，前者的发展程度不

及后者。

举例来说，同样 １２个月内，在空气污染程度较轻的学校里，学生的工作记忆能力提高了 １１．５％；但在空气污染严重的

学校里，学生工作记忆能力仅能提升 ７．４％。

本次研究表明，处于儿童期的大脑发育容易受到交通导致的空气污染影响，这对于设计空气污染监管条例以及新学校

选址具有参考意义。

虽然研究人员控制了社会经济因素，但结果的精确性或许仍会受到混杂因素的干扰，例如高污染环境中的儿童还可能

存在其他未知因素同时影响了其认知能力。

摘自 ｗｗｗ．ｊｓｈｂ．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５－０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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